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0〕15号
申请人:李桂兰。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人社监不受字〔2020〕第10号《瓦房店市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通知书》不服，于2020年5月1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0年4月8日作出的瓦人社监不受字〔2020〕第10号《瓦房店市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通知书》；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投诉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退休前系瓦房店市中心医院职工,因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4月20日作出《关于我市69户事业单位划转为企业后职工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瓦政发〔2003〕56号,以下简称56号文件)，该文件明确规定了瓦房店市69户事业单位划转为企业后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问题,包括明确规定了每人每月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以及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瓦房店市中心医院属于56号文件规定的改制单位主体,但该院从未向申请人履行56号文件规定的缴纳养老保险费义务,导致申请人退休养老保险待遇畸差,严重影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故于2020年3月31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了《关于对瓦房店市中心医院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的举报》。2020年4月8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了《瓦房店市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通知书》,依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对申请人的举报材料不予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瓦房店市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通知书》适用法律错误,且不符合当前司法实践与处理追缴社保问题适用时效的实际情况。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063号建议的答复》(人社建字〔2017〕105号)规定：“……经办机构接到超过《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0条第一款2年的追诉期投诉后,一般也按程序进行受理”。被申请人不予受理违反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社建字〔2017〕105号文件规定，故申请复议。

被申请人称：一、申请人李桂兰向被申请人举报瓦房店市中心医院未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发生在两年内的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受理，而申请人的请求已经超过劳动保障监察时效，被申请人不予受理。同时，也不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投诉”的范围内，不应受理。二、被申请人2020年4月1日接到申请人申请，2020年4月8日向申请人作出答复，未超过法定期限。

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关于对瓦房店市中心医院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的举报》，申请人称：其退休前系瓦房店市中心医院职工。2003年5月以来该医院没有执行瓦房店市人民政府2003年4月下发的《关于我市69户事业单位划转为企业单位后职工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瓦政发〔2003〕56号文件)，实际缴纳基数不足56号文件规定的50%，严重影响申请人合法权益。要求稽核瓦房店市中心医院2003年5月以来为参加改制员工缴纳养老社会保险情况, 查处其违规责任,并责令其为本人以及其他参加改制的职工补缴未足额缴纳的养老保险费。

2020年4月8日，被申请人作出瓦人社监不受字〔2020〕第10号《瓦房店市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通知书》，内容为：被申请人于2020年4月1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经审查,您的举报已超过劳动保障监察受理时效,不符合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关于对瓦房店市中心医院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的举报》、《瓦房店市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通知书》等。

本机关认为：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依法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投诉的职责。

举报指检举、报告，对于行政执法机关而言，举报即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发现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向有权管辖的行政执法机关反映，要求予以查处的行为。从其侵权对象划分，举报可分为公益性举报和个人权益受侵害举报，公益举报，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行政机关处理或者不处理对举报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举报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本案中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案涉事项属于个人权益受到侵害，因此本案复议机关仅就举报人个人权益受侵害部分进行审理。

本案中，从所谓的违法时间上看，56号文件是2003年4月下发的，至今已经17年，远远超过《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2年劳动保障执法时效。从所谓违法依据上看，“违反56号文件的行为”并不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所调整的范围之内，该条例仅调整“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不调整违反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而56号文件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是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外，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因此，违反56号文件的行为并非“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也不属于持续性违法。从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看，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申请人有权受理“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但无权受理违反56号文件的行为。从被申请人适用法律上看，被申请人适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不规范，因为关于2年劳动保障执法时效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职责，上位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有明确规定，应首先适用上位法，然后再援引下位法，但这不影响处理结论，可视为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4月8日作出的瓦人社监不受字〔2020〕第10号《瓦房店市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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